延庆县教育委员会文件
延教字[2005]54号

★
关于印发《延庆县中学课程设置实施方案》

的通知

各中学、教科研中心：

为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，规范初中课程设置和课程设置评价工作，根据《北京市实施教育部<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>的课程计划（讨论稿）》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县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特制定《延庆县中学课程设置实施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方案》)，现下发给你们。望教科研中心及各中学要认真组织干部教师学习，并严格按《方案》要求加以落实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
1.各校要根据《方案》规定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认真制定好学校的课程设置方案。（格式按本方案书写）。

2.各校要按照延庆县关于落实《北京市中小学【义务教育学校课程实施计划评价试行（征求意见稿）】》的实施方案对学校的《课程设置实施方案》进行自评。

3．各校于7月10日前向中教科和教科研中心上交本学校的《课程设置方案》。

二OO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     

附件：延庆县中学课程设置实施方案

主题词: 中学  课程设置  方案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

延庆县委教育委员会               2005年6月27日印发
延庆县中学课程设置实施方案

为稳步推进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，深化中学教育教学改革，全面落实素质教育，县教委根据《北京市实施教育部<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>的课程计划（讨论稿）》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县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特制定《延庆县中学课程设置实施方案》。

一、课程设置

义务教育阶段七至九年级整体课程设置，开设思想品德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体育与健康、音乐、美术、综合实践活动、地方与校本课程。

各门课程均应结合本学科特点，有效渗透思想道德教育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、卫生与健康教育、国防与民防教育、民族教育、安全和自救互救教育等内容。

二、课程安排

（一）各学年教学时间安排

1．全年52周：教学时间39周、假期（寒暑假、国家法定节假日等）13周。

2．教学时间：每学年上课35周 （九年级，即初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减少两周）、复习考试2周（九年级，即初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增加两周）、学校机动2周（用于学校安排学校传统活动、文化节、运动会、远足等）。

（二）每周活动总量

1．每周按5天安排教学，周课时总量见课程设置表，每课时40—45分钟。

2．有条件的学校应积极开展长短课结合的实验。

3．晨会、校会、班会、团队会、科技文体活动等，由学校自主安排。

（三）课程设置表

延庆县中学七至九年级课程设置表
	年级周课时
课程
	七年级
周课时
	八年级
周课时
	九年级

周课时

	思想品德
	2
	2
	2

	历史
	3
	2
	2（只适用于06届初三毕业年级）

	地理
	2
	2
	

	生物
	3
	2
	

	物理
	
	2
	4
	3（只适用于06初三毕业年级）

	化学
	
	
	3

	语文
	5
	5
	6

	数学
	5
	5
	6

	英语
	5
	5
	6

	体育

与健康
	体育
	3
	3
	3
	3（只适用于06届初三毕业年级）

	
	健康
	1
	1
	1
	

	音乐
	1
	1
	1

	美术
	1
	1
	1

	综合实践活动
	信息技术
	1
	1
	

	
	劳动技术
	1
	1
	

	地方和学校选修课
	1
	1
	1

	周活动总量
	34
	34
	34


三、课程设置说明

（一）课程的选择

在初中阶段的课程设置中，当选择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时，结合市、县评价机制，原则上选择分科课程，有条件的学校可选择综合课程。

（二）外语课

为适应2008年奥运会和首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依据教育部和北京市课程设置计划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适当增加外语课课时。

（三）体育与健康课

体育与健康课程贯彻“健康第一”的原则。体育课课时用于完成课标所规定的教学内容；健康教育课课时用于运动健康教育（包括：体育健康相关知识每学期4课时、安全和自救互救知识每学期1课时）、心理健康教育每学期9课时、生理健康教育（包括：青春期教育每学期2课时、预防爱滋病专题教育每学期2课时、毒品预防专题教育每学期1课时），健康教育不组织笔试测试。

（四）综合实践活动

1．综合实践活动课是国家规定的必修课，内容包括信息技术、劳动技术、社会实践（如学军、学工、学农、社会调查等）、社区服务（一般利用课外时间安排）、以及研究性学习等。

2．为落实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要求，强化学生的劳动观念，培养劳动习惯，提高生存能力，在综合实践课时内，单独设置信息技术课和劳动技术课。

3．劳动技术教育各校应参照《延庆县中学综合实践活动课课程规划》，结合本校师资与设备开设突出科技传播教育的电子制作技术、家用电工、农业技术、种养殖技术等地方课程；突出文学艺术活动的“诗画欣赏”、“书法”、“生活美育”等校本课程。

4．学校可利用节假日时间集中或分散安排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活动，每学年不少于2周。

（五）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

1．地方课程是由我县开发的在县内统一开设的课程。地方课程的设置与开发是根据我县社会、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的，目前地方教材教委正在组织编写、审定过程中，预计2006年秋季开始使用。

2．学校课程是由学校开发的在本校开设的课程。学校课程要结合当地社会、经济发展情况及本校的传统与优势、学生的兴趣和发展需要进行开发。学校课程可以开展时事政策、国防、民族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专题教育、法制、人口等专题讲座；可以开展有关本地历史、地理、经济和社会等内容的专题研究；可以开展外社团、俱乐部、兴趣小组活动等。

3．地方和学校课程的课时可以与综合实践活动的课时结合在一起使用，可以分散安排，也可以集中安排。

此方案自2005年秋季开始实施。

延庆县教育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五年六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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